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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花蓮縣玉里鎮中小學田徑邀請賽暨社區樂活趣味競賽競賽規程 

一、  宗    旨： 

          提倡田徑運動風氣，增進學生身心健康，提升運動技能，增進校際友

誼，培訓優秀選手。促進社區健康，提倡運動健身觀念。達到全民運動從小

做起的理念 

二、  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、花蓮縣議會、花蓮縣議員王燕美服務處 

三、  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花蓮縣秀姑巒溪文化藝術基金會 

四、  承辦單位：花蓮縣立玉里國中 

五、  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6日（星期六）。 

六、  比賽地點：玉里國小永昌分校田徑場。 

七、  參加單位：凡花蓮縣各國民高中小學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。 

八、  組  別： 

      (一)國民小學男生組【以下簡稱小男組】 

      (二)國民小學女生組【以下簡稱小女組】 

      (三)國民中學男生組【以下簡稱國男組】 

      (四)國民中學女生組【以下簡稱國女組】 

      (五)高中男生組【以下簡稱高男組】 

      (六)高中女生組【以下簡稱高女組】 

      (七)國民小學男生乙組(低,中年級) 

      (八)國民小學女生乙組(低,中年級) 

      (九)社區民眾組 

      (十)幼兒組 

九、  參加資格： 

 （一）凡就讀本縣各高國中小在學之學生，均可報名參加。 

  (二) 凡就讀玉里鎮幼兒園在學之幼兒，均可已單位報名參加。 

 （三）玉里鎮民眾均可報名參加。 

 （四）參賽運動員身體健康狀況，由各參賽單位自行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 

十、  團體錦標種類： 

 （一）國小男生組田徑錦標，錄取前三名。 

 （二）國小女生組田徑錦標，錄取前三名。   

 （三）國中男生組田徑錦標，錄取前三名。 

 （四）國中女生組田徑錦標，錄取前三名。 

      (五) 高中組以邀請賽方式進行，不列入團體錦標。依參加項目人數錄取 

           前三名頒發獎牌以資鼓勵。 

十一、獎勵： 

     （一）各項團體錦標前三名，分別頒發獎盃乙座。 

     （二）各單項比賽一至三名頒發獎牌、獎品乙份。 

      (三) 各單項比賽一至六名頒發獎狀乙張。 

     （四）各組各項目出賽未達含 3人(隊)時，則取一名頒發獎牌、獎品乙份。 

（五）社區參加民眾致贈獎品乙份。 

   (六) 幼兒參加致贈獎品乙份。 

十二、錦標計算方式： 

 （一）各單項優勝取前三名，按（4.2.1）給分，接力項目不加倍計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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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二）各組各項錦標名次，以積分多寡判定之，如積分相等時以獲第一名之多寡判 

定之，依此類推如不能分出名次時，則錦標並列。 

  (三)國小乙組為低,中年級，成績不列入錦標積分。 

十三、競賽項目： 

 

組別 項目 

  高中男生組 
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標槍  4、100公尺  5、200公尺 

6、400公尺 7、800公尺 8、110公尺跨欄 9、4*100公尺接力 

10、4*400公尺接力 

  高中女生組 
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標槍  4、100公尺  5、200公尺  

6、400公尺 7、800公尺 8、100公尺跨欄 9、4*100公尺接力  

10、4*400公尺接力 

國中男生組 
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標槍  4、100公尺  5、200公尺  

6、400公尺 7、800公尺 8、110公尺跨欄 9、4*100公尺接力  

10、4*400公尺接力 

國中女生組 
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標槍  4、100公尺  5、200公尺  

6、400公尺 7、800公尺 8、100公尺跨欄 9、4*100公尺接力  

10、4*400公尺接力 

國小男生組 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壘球擲遠  4、60公尺  5、100公尺  

6、200公尺 7、4*100公尺接力  8、4*200公尺接力 

國小女生組 
1、跳遠  2、鉛球  3、壘球擲遠  4、60公尺  5、100公尺 

6、200公尺 7、4*100公尺接力  8、4*200公尺接力 

國小男、女生乙組 1、60公尺  2、100公尺  

幼兒組 1、30公尺賽跑 2、50公尺趣味障礙賽 

社區民眾 1、一心二用  2、滴水不漏 

 

十四、競賽辦法： 

(一)註冊人數： 

1.高中組每單位每項參加人數 3人。每人限報 2項(不含接力項目)，接力項目 

限報一隊。 

2.國中組每單位每項參加人數 3人。每人限報 2項(不含接力項目)，接力項目 

限報一隊。 

     3.國小組每單位每項限報三人，每人限報 2項(不含接力項目)，接力項目限報 

一隊。 

     4.國小乙組(低、中年級)每單位每項限報三人，每人限報二項。 

     5.幼兒組每單位限報 20人。 

     6.社區組每單位報二十人。 

（二）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 2018~2019 田徑比賽規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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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五、競賽秩序： 
（一）分組：由競賽組編排之。 

（二）道次：運動員跑道編排，由競賽組隨機分配。 

 (三) 所有田賽項目國高中組同時進行比賽。 

（四）所有徑賽項目均採計時決賽。 

十六、參加辦法： 

（一）各單位參加經費由各單位自理【參加選手當日所需午餐便當及飲水由大

會提供】。 

（二）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9 月 11 日下午 15:59 止。 

（三）報名手續：高、國中小學請至 http://hlsport.esy.es/109yuli/報名,社區及

幼兒園請以 e-mail夾檔方式 mail給大會電子信箱：

dolphin799600@gmail.com辦理註冊。 

（四）聯絡電話：03-8888570潘寶如小姐。 

（五）各單位一經註冊完畢，概不接受增刪或更改運動員、職員姓名或更改參

加之競賽項目。 

（六）各單位應設領隊、教練、管理各一人，負責指導及管理該單位運動員，

並負責與大會聯繫之責。 

十七、申訴： 

（一）比賽爭議：在規則上明文規定者，以裁判依規定之判決為終決，有同等

意義之註明者，亦不得提出申訴。 

（二）合法之申訴：應由單位領隊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以審判委員

會之判決為終決。 

十八、懲罰： 

（一）比賽中之運動員資格不符、或冒名頂替查明屬實者，即取消該運動員之

比賽資格及個人已得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。 

（二）運動員在比賽期間，如違背運動精神、有不當行為或有不服裁判等事

情，經查明屬實者，除取消該運動員在所有比賽中已得應得之分數。 

十九、附則： 

(一) 各單位請務必參加開幕典禮，開幕典禮於 109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八點

四十分於玉里鎮永昌分校田徑場舉行。 

(二) 報到時間：109年 9月 26日星期六上午七點三十分~八點二十分。 

(三) 報到地點：玉里鎮永昌分校田徑場。 

(四) 技術會議：109 年 9月 26日上午九點四十分於永昌分校田徑場司令台舉行。 

(五) 點名時間：徑賽項目於該項比賽時間前 30 分鐘檢錄，田賽項目於該項比賽

場地檢錄。 

(六) 防疫相關措施如下： 

(一)實施出入口控管，從莊敬路門進出。 

(二)入場前，請貴校提供隊職員、教師及選手「體溫檢測紀錄表」，以供查驗，

鼓勵各校自備額溫槍，以備不時之需；相關人員依規定噴酒精進行手部消毒。 

(七) 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佈之。 

 

http://hlsport.esy.es/109yuli/

